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4年7月11日（星期五）12時8分至12時42分

地　　點　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主　　席　牛委員煦庭

協商主題　一、本院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賴士葆等20人及委員魯明哲等16人分別擬具「地方制度法第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玉珍等18人（第11002137號）擬具「地方制度法增訂第七條之四條文草案」、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7人及委員高金素梅等18人分別擬具「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二條及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玉珍等18人（第11006972號）擬具「地方制度法第五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坤城等20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彥秀等16人及委員邱鎮軍等16人分別擬具「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徐巧芯等21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盧縣一等18人擬具「地方制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蘇清泉等19人、委員黃捷等18人、委員范雲等24人、委員徐富癸等17人、委員許智傑等26人分別擬具「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許宇甄等19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主席：大家好。我們今天召開地方制度法的協商，本次協商：委員賴士葆等分別擬具地方制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17案，於114年6月2號本院第11屆第3會期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第2次聯席會議審查完竣，並決議交由黨團協商；二、許宇甄委員等19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於114年6月27日於本院第11屆第3會期第18次會議決議逕付二讀。以上相關的條文我們今天進行黨團協商。

我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下，關於本日的協商會議，為了提高效率、加速進度，本席建議針對委員會審議有共識的條文，第三十三條跟第六十一條其實經過充分討論已經有共識，還有那天委員會決議不予修正的條文，我們就照委員會審議通過，好不好、可以嗎？之前有共識的我們就照委員會版本通過。

王委員美惠：好。

主席：我們今天就針對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跟第八十三條之七等剩下3條還沒有共識的，還有逕付二讀的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進行協商，可以嗎？

王委員美惠：好。

主席：我們請高金素梅委員。

高金委員素梅：建議召委，第八十三條之七好像我們在6月2號的時候有提一個再修正動議版本，今天大家是不是先看一下這個，比較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節省時間，先讓這個之前提的再修正動議通過，可以嗎？謝謝。我們先處理這個可以嗎？不好意思，謝謝。

主席：我徵詢一下在場委員的意見，因為第八十三條之七的狀況是這樣，我們在委員會的時候其實已經接近有共識的狀態，而我們請相關部會跟高金素梅委員及原住民各委員再溝通之後，其實是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的，所以我徵詢一下在場委員的意見，我們先從第八十三條之七開始協商，可以嗎？

好，大家手上有高金委員的再修正動議嗎？上面有寫1140602、9點53分的這個再修正動議，或者是這一本議案關係文書的第71頁，再修正動議有列進去。

請張宏陸召委。

張委員宏陸：那天我們大家都講得很清楚了，就只有文字的問題而已。

主席：文字的調整，對不對？

張委員宏陸：財政部有沒有來？如果OK的話，我們就這樣子。

主席：財政部阮政次，按照再修正動議的條文處理，有問題嗎？

阮次長清華：關於高金委員提的再修正動議，上次討論了以後，基本上大家都有共識，相關有意見的委員我們也跟他們溝通，大概都同意，基本上都贊同，所以針對這個案子我們尊重大院的協商結論。

主席：謝謝阮政務次長。請問在場委員跟相關的官員有沒有意見要補充？針對第八十三條之七高金素梅委員等提的再修正動議，請問大家有想法或意見要補充嗎？請劉世芳部長。

劉部長世芳：不好意思，我想不是屬於法意裡面的部分，關於第八十三條之七第二項裡面的「直轄市改制前各該山地鄉」，這個我們沒有問題，因為改制直轄市之前叫山地鄉，但是改制成直轄市之後叫「山地原住民區」，而剛剛那個文字上寫的是「及改制後原各該山地鄉事權移由直轄市辦理之經費」，這個部分要不要在修正動議條文裡面的說明再說明清楚？這樣子我們在未來要配合的部分，尤其是民政單位要配合的話，會比較好處理。

主席：謝謝劉世芳部長的補充，真的非常仔細，我重新唸一下第八十三條之七的第二點，我是覺得條文直接修正就好了，直接來調整。我重新唸一次：「直轄市改制前各該山地鄉前三年度總預算歲出平均數扣除上級政府額外補助之平均數及改制後各該山地原住民區事權移由直轄市辦理之經費。」好不好？文字上做一下這樣的調整可以嗎？請問各位委員有意見嗎？

王委員美惠：沒有。

主席：好，我們再看一下螢幕，為求周延，我們還是看一下螢幕，好不好？

王委員美惠：看一下螢幕啦！

主席：好，看一下螢幕。

王委員美惠：「原住民區」，那個字改成「區」。

主席：對，變成「區」。

王委員美惠：對啦！「鄉」現在改成「區」，比較清楚明瞭啦！

高金委員素梅：召委，是不是按照……

主席：就是文字修正通過，好不好？

高金委員素梅：對，就在說明裡面給它說明一下就好了。

主席：我們直接修條文好還是修說明就好？我覺得修條文，直接把它講清楚，會不會有問題？

高金委員素梅：這是再修正動議版。

主席：我請教一下議事人員，是可以再調整嗎？因為已經是再修正動議，可不可以調整？對，文字內容可不可以調整？協商還是可以調整？好，那我們在場委員簽個名，好不好？這樣比較簡單，好不好？

高金委員素梅：好，今天我們在場的委員說明一下就好。

阮次長清華：主席，我們有一點……

主席：好，有請阮次長。

陳署長柏誠：跟各位委員還有主席報告，關於原來的文字，高金委員的原文字是說「改制後原各該山地鄉事權……」……
主席：它有「原」這個字是吧？

陳署長柏誠：對，所以剛剛劉部長只是說在說明欄裡面去提到這樣的東西，但是事實上，它的事權指的是原各該山地鄉的事權移給直轄市辦的。

主席：OK，其實都不影響本質嘛？

陳署長柏誠：沒有，狀態不太一樣。

主席：請張宏陸召委。

張委員宏陸：其實劉部長講的有道理，可是你看我們的條文裡面，第四項有「其他相關因素」。它後面已經寫了「由直轄市洽商山地原住民區定之。」它的法令前後是要定義之前的原住民鄉，但它最後已經有寫由原住民區，所以大家要想清楚。

主席：不然這樣，因為它本來是多一個「原」嘛，「及改制後原各該山地鄉」，但是因為你既然已經把文字修正成「山地原住民區」，就把「原」這個字拿掉，就「改制後各該山地原住民區事權……」後面一樣嘛，如果是這樣子呢？

張委員宏陸：不是啦、不是啦！

主席：這樣意思會不一樣嗎？好，沒關係……

阮次長清華：這樣意思就不一樣了喔，這樣意思就跟原來的不一樣。

主席：好，沒有關係，那我們再討論一下。

高金委員素梅：報告召委，不同，我同意剛剛張宏陸召委所說的，因為在第四項裡面「其他相關因素」那裡，「由直轄市洽商山地原住民區」已經有講了，對，已經都說了……

主席：所以文字其實不用修正，對不對？

高金委員素梅：不用修正、不用修正。

主席：意思是這樣，對不對？

高金委員素梅：對，部長，可能我們再討論一下。

主席：好，那我們在說明欄的部分，因為劉部長建議在說明欄部分做一下清楚的說明，也可以嘛，好不好？

高金委員素梅：也可以啦，只是法條文字不要動……

主席：那我們在說明欄的部分補述，可以嗎？

高金委員素梅：對。

主席：好，條文文字我們還是照原來高金委員的再修正動議通過，可以嗎？好，謝謝，第八十三條之七我們就這樣處理，謝謝，有達成共識，感謝大家。

我們現在進入第五十五條跟第五十六條，我跟大家報告一下，為利討論，我們一樣把各個委員的版本做了統合，統一變成第五十五條跟第五十六條的再修正動議，是由本席提出的，這個大家桌上應該有，是1140711、12點，第五十五條跟第五十六條的再修正動議，我們就以這個為討論基礎，好不好？

王委員美惠：好。

主席：那我們就一條一條來。

第五十五條的部分，請問大家有問題嗎？

王委員美惠：有意見。

主席：好，請。

關於第五十五條，請問各黨團有意見嗎？有的話請發言，沒關係，看誰要講，請黃捷委員。

黃委員捷：這個其實我們在委員會都表達過非常清楚的意見了，就是六都之中其實人口的差異還是非常大，如果要考慮公平性或者是要有一定指標的話，我認為是比較有參考性，而不是一概的設為三人，這個也是要避免因人設事。所以我還是認為這個我們在這邊恕難同意，因為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個好的理由來說服所有的人民，說到底為什麼六都裡面所有的副市長都要設為三位，而且六都裡面其實人口的差異非常大。如果不用人口作為指標，到底要用什麼作為指標？這件事情在委員會我每次都拿出來討論，但是也都沒有獲得大家很好的共識、也都沒有一個可以說服人民的理由，所以我還是認為不要變成是因人設事、不要因為很像是蔣萬安條款，那麼在這邊大家一定要更清楚地說明才可以說服大眾，因此這一條我沒有辦法同意。

主席：謝謝。

請陳玉珍委員。

陳委員玉珍：第五十五條的再修正動議為六都統一設置副市長三人，這樣的修正更顯示出沒有因人設事，因為不管哪一都，現在是六都，以前我記得臺南要升為直轄市的時候，也是有很多其他的討論，那時候反而有因為要升它而做一些改變。不過這沒關係，因為直轄市不管是人數多還是人數少，繁雜程度是一樣的，一樣會有那麼多的事情，就像中華民國現在有2,300萬人，跟其他國家不同，但相關需要做的事情還是那麼多。更何況根據我國人口統計，現在大概是2,340萬人，但是國發會有報告，從今年開始會進入負成長，因為生不如死的關係，所以會進入負成長。在129年以後，總人數就會下降成2,100萬人。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人設事，而是要建立制度，因為我們不知道六都的臺北、高雄、臺南或哪裡會增加或減少，說不定高雄會增很多人，臺北說不定會下降，因為也許政府特別注重南部，高雄的人口會增加，是有可能的。

世界的發展不一定，由西到東都有可能，以前城市的發展中心在西邊，現在發展到東邊，到時候難道又因為這樣子再把高雄的人數再增加嗎？所以乾脆直轄市就統一為三位，因為不管人多或人少，縣市政府要管理的事情還是一樣多，而且事情多的話，市長下面的副市長分工以後，才不會一下子人數如果多了，原來一個管公務、一個管教育，另外一個管財政，若人又少的話，財政又要分給另外一個人，這樣會很混亂。施政的最終目的是要照顧老百姓的福祉，所以建立制度最重要，我們分成第五十五條是直轄市、第五十六條是一般縣市，直接就設定三人跟二人，這兩條是連動的，大概是這個意思。

主席：謝謝陳玉珍委員。

請王美惠委員。

王委員美惠：主席，我在這裡的意見是，我還是不能認同人口多、人口少的副市長人數都一樣，如果都一樣的時候，譬如50萬人跟25萬人的副市長都兩個，你們怎麼不要以人口數及地方的範圍去設定？以我的主張，我覺得沒有因人設事都是騙人的，不然為什麼會突然要讓六都增為三個副市長？大家也知道是要做什麼用的。所以要修一個法、改一個法的時候要審慎評估，要說出真正需要的理由，而不是因為替什麼人在設副市長，這樣不好啦！以上。

主席：謝謝。

請李柏毅委員。

李委員柏毅：我還是表達一下，這在委員會裡面其實我們也是一再的提出來，剛剛可能非本委員會的委員對於當時討論的內容有一些不太了解。現在的重點就是六都目前遇到人口低於現行的250萬以下，才會變成兩位副市長的這個條文，因為臺北市的人口未達250萬，所以就大放送來修所有的直轄市，全部都設三個副市長，講得是很好聽啦，但事實上就是為了臺北市，所以我們還是覺得現行的250萬沒有辦法達到，當初的設計就是包含人口比例等等，我們都必須要去衡量的情況下，現行為了臺北市人口不足250萬而去修訂，讓每個直轄市有三個副市長，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還是要再多討論，這是我們的意見跟立場，謝謝。

主席：好，謝謝李柏毅委員。

我再做一個補充，之前我們在委員會其實也提過，就是大部分的人對於副市長也好、副縣長也好，認為他主要的職能其實就是跨局處的協調，其實不管人多、人少，基本上大家在局處分配都是滿編的狀態。換言之，六都大概都有三十幾個局處，縣市政府也大概是二十幾個局處左右，我們的意思是，如果因為人口數量，直轄市副市長有多有少，其實他勤務分配是不太公平的。我們如果是從局處分配、督導局處的角度、跨局處合作的角度來看，其實多一點人力是有幫助的，這是我們之所以會主張統一標準的原因。

第二個就是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之後，地方的事權一定會大幅增加，既然錢增加了，人也要增加，做的事情也要增加，我想這是大家都不會反對的方向，好不好？我做一個補充。

我們現在請張宏陸召委。

張委員宏陸：我必須要說，如果照我剛剛聽大家說的，有不同的意見，這樣市長要幹嘛？市長都不用做事了嗎？我想在座只有我當過市長，我覺得這不應該，我真的覺得不應該啦！你有一個人口標準，也讓這個當市長的人努力把他這個地區建設好，你的建設好，人民就會去你那裡啊！有多少人，要做多少事情，才有幾個副市長，我認為這才是合理的，不然你如果要這樣說，設五個人不是有更多人可以做事嗎？五個副市長不是更好嗎？對不對？你要想一想，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我們新北市的人口、新北市的面積來說，也是比照你們說的設三個人，那多不公平啊！這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我認為是不應該的。你要去修這個，我也不反對，但不能說不出一個理由，就說要幾個、要幾個，所以我覺得這一點要思考一下。

主席：好，謝謝宏陸召委。其實我們今天的討論，大概在委員會的時候也講得差不多了，我們當初的心態也滿開放的，因為新北市本來就是全臺灣幅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所以我們那時候甚至都有討論過，如果新北市要再增加，其實也可以，但就是要有版本出來。沒有關係，我們討論到現在大家也發言得差不多了，我覺得論點也差不多，這一條顯然在今天的會議我們也沒有辦法達成共識，那我們就保留，好不好？OK。

第五十六條是縣市的部分，副縣長、副市長的部分，請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王委員美惠：有意見，保留。

黃委員捷：保留。

主席：一樣保留。

請宏陸召委。

張委員宏陸：我覺得一般縣市更不能這樣，一般的縣市人口、面積差別真的太大了，真的差很多，以現在我們中華民國所轄的領土來看，有幾萬人的，也有上百萬人的，你完全都沒有考慮就這樣子訂，我個人是覺得非常反對啦！尤其你說這個法案通過之後，115年1月1號就要適用，我認為真的不應該，你要也是下屆適用，我覺得這樣才合理，不能你這樣子訂，然後馬上就適用，我真的覺得這有很多是大家要考量一下的。

主席：好，謝謝宏陸召委，還有沒有委員要補充？好，陳玉珍委員先，好不好？我們儘量輪流，陳玉珍委員先，然後李柏毅委員。

陳委員玉珍：剛剛張宏陸委員說到縣市大小，當然縣市有大有小，但是麻雀雖小，也是要五臟俱全，這就跟我們的主張一樣，剛剛提到直轄市也是有大小，一樣，在民國99年那時候臺南市也不夠格升格，那時候也為了臺南市修法，後來就變成直轄市。比如金門縣市很偏遠、很小，嘉義市也不是特別大的市，這些市也都是會有需要治理的事項，小的地方不會治理比較輕鬆，老百姓的要求有時候還會更細緻，要求的服務更要到位，這個是在小地方公職人員的感受。如果直轄市3個、縣市2個，我覺得這一點應該也算是對一個國家，不管各個地方人多、人少、偏遠，就像我們對原住民照顧一樣，原住民人數可能更少啊！我們也要照顧他。至於會修從明年的1月1日開始，是因為配合著財政收支劃分法的關係，我對這一點當然沒有特別堅持，就是從下一屆開始，我個人也覺得還可以，但是我們提出來的提案是明年開始，主要還是為了財劃法。我在主審財劃法的時候，內政部次長有特別說，財劃法通過以後相關的都要修，包括人、權，因為責任會變大，事情要變多嘛！所以責任會變大又會變多，財劃法通過以後，就是要更多人來做一點事情。以上，謝謝。

主席：謝謝陳玉珍委員，我們請李柏毅委員。

張委員宏陸：我先說一下。

主席：好，可以，沒關係。

張委員宏陸：不好意思。我覺得民主政治選出了縣市長，我選的是縣市長，縣市長如果沒有能力，下次人家也不選你了，不是人多就可以做好事情，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啦！有很多東西，如服務人員的比例跟什麼，其實都有一個規範、都有一個標準，這樣等於政府就完全沒有標準了、完全都一樣。我覺得如果你們要這樣子講，那直轄市跟一般縣市的職等也不一樣，難道職等高的就比較會做事嗎？我覺得不是這樣，這個真的要考量。然後你說配合財劃法，我跟你講啦！每年縣市長每天都在跟行政院要錢，難道他當初要的錢多，沒有加人他就可以做，那現在錢多了，就要多加人，我覺得這個邏輯不大對啦！對不對？你跟中央要了很多補助款的時候，也沒說我人手不夠，你不要給我那麼多錢。我覺得這個邏輯不對啦！

主席：謝謝召委。先請剛剛舉手的李柏毅委員。

李委員柏毅：謝謝。其實跟第五十五條一樣，第五十五條、五十六條，它的……

主席：概念一樣。

李委員柏毅：它的連動性是一樣的，我簡單講，我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國民黨加民眾黨得到立法院多數之後，藉由修法，因為他們的執政縣市多，包含蔣萬安市長如果在明年度有副市長離職的話，他可能會少一個副市長，哇哇叫沒有辦法，拜託立法委員趕快來修法，讓臺北市雖然低於250萬，也可以有3位副市長。再附帶放送所有的直轄市都可以有3位副市長之外，所有的縣市，因為我們執政的縣市長多，再加1位到2位的副縣長，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我用白話文說給民眾聽是這樣子。但是，國民黨當然也是提出一些理由，包含財劃法給地方多那麼多錢，所以要多給副市長，問題是現在地方該多做什麼事情都還沒有講好；現在行政區劃有沒有再重新檢討？在都沒有講好的情況下，急著在115年施行，這不是為了蔣萬安，是為了什麼？這不是為了這些縣市要多人，是為了什麼？我們今天的修法是這個，所以我在協商的過程還是表達一下，我們希望可以用很多方面來討論，而不是這樣子直接去做這樣的討論，謝謝。

主席：謝謝李柏毅委員。請李彥秀委員。

李委員彥秀：不管是不是財劃法的修法，其實中央很多的政策都是滾動式調整，好比社會安全網，我們希望增加社工人員；之前的食安事件，有一些議題中央跟地方又重新分工，所以很多事情是滾動式的調整在處理。各縣市都有增加副市長，這個對於未來的專業分工，其實是好事，你要想說各縣市只要中央的一個政策，比如都更的調整或者現在推動的國家安全韌性也好，未來要增加多少工作的內容，其實我們分工的更專業，好比我們現在在談都更，很多副市長可能是文化或教育專業，他一下子要跨那麼大的科別，對於現在會不會踩到法令上的一些問題，或者因為處理這些事情時，他又要再回歸去問更多專業的人員，所以有時候在市政推動這樣子的效率就會打折扣。像王委員未來馬上就是市長，未來專業的分工，我覺得是好事一樁，會不會因為增加一個副市長，或多幾個機要人員增加多少的費用？那個是本來就配備在裡頭的，這是第一點我要表達的。

第二，市政的推動是不能等待的，財劃法是一回事，但是我們很多專業的分工其實平常就滾動式的在調整，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點為什麼訂在1月1號？因為市政的推動不能等。我覺得這件事情沒有分任何顏色，2026選完之後，各縣市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態跟狀況，大家都不知道，各縣市有藍有綠，但是對於各縣市的縣民跟市民來說，行政效率相對是重要的，所以我覺得我們立法院不能什麼事情都用政治來看待。我每次跟民眾、跟年輕的好朋友、高中生分享，我說你們從電視上看到的都是藍綠很多政治議題，但是在立法院有更多的非政治議題，我們通過的反而沒有被大家關注到，我們也處理了很多有共識的議題，所以我希望這樣的一件事情不分藍綠，大家可以來看待對於縣民跟市民行政效率的推動，還有副市長在專業的分工上可以更精準，我希望是朝這兩個面向討論，以上。大家的看法我都尊重，但是這件事情如果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跳脫大家各自政黨的角度來看，我們只站在縣民跟市民的角度來看的話，可不可以有更多不同考量的地方？以上是我的說法，謝謝大家。

主席：好，請黃捷委員。

黃委員捷：我還是再次強調，如果跳脫藍綠，大家就是看一個公平性，我認為原本地方制度法的設計，用人口數作為一個依據，這樣是最公平的。現在你們說要把人口數的這個指標拿掉，不論六都人口多少、不論縣市人口多少，全部都要增加一個副市長，這樣公平性在哪裡？你們不是說要用一個公平的制度來看待嗎？我看不出任何公平的一個指標。甚至其實以彥秀委員剛剛的說法，好像把蔣萬安講得真的很無能、真的很沒有效率，少了一個副市長整個臺北市政府就要垮了、就要癱瘓了，這麼嚴重嗎？確實臺北市人口是在減少啊！減少一個副市長就是依照人口的指標去調整的嘛！如果接下來臺北市的人口又超過250萬了，副市長一樣會補回來啊！就剛剛的說法，好像真的臺北市沒有了第三個副市長，哇！整個臺北市變得超級沒有效率、沒有辦法分工，整個臺北市就做不了事了，這樣不是更顯得這個市長真的做得很不好嗎？所以剛剛彥秀委員的意思，其實是不是在指涉蔣萬安如果沒有副市長，臺北市就真的要垮了，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剛剛其實有講到養一個副市長到底要多少錢？這個我們在委員會有討論過，基本一個副市長就是一年700萬以上，不包括那些機要，加上那些機要，林林總總加起來可能要超過千萬，有沒有？這個可能可以請部長補充，他們都有精算過。你想喔！補一個副市長700萬，一年700萬，其實你把這個錢拿去補給基層的公務員，可以多養十幾個警消、醫護耶！如果你們希望可以提升整個城市治理的效能，可以做到讓更多市民認為他們服務品質更好，那去補一個基層的公務員，我認為更值得欸！你們如果真的因為人口增加，然後需要的服務對象變多，我認為你們可以把這個quota、這700萬，拿去增加地方基層公務員的員額，甚至我覺得這個都還對市民更有直接的幫助，而不是為了蔣萬安一定要補第三個副市長，以上。

主席：好，謝謝。

我們請陳玉珍委員。

陳委員玉珍：我想我們討論事情從來不在討論某個人，我們在這裡身為國會議員討論的是制度，所以我們在想專業的分工最終服務的是市民、是縣民，不是說什麼誰有能、誰無能，各個縣市是不是誰在哪裡？像這種颱風天有沒有人在國內是不是還要再討論？我們不是來討論這些事情……

王委員美惠：不要說了……

陳委員玉珍：不討論這些事情，所以我們在討論這個條文……你不知道喔？回來了沒有，北歐回來了沒？好，我們不是要討論這些，我們要討論怎麼樣幫人家服務。我也不爭論這件事情，現在就說怎麼幫老百姓做最好的服務，不過我覺得現在好像沒什麼，再往下去就……

主席：好。

王委員美惠：召委，保留啦，沒有結果，浪費時間啦。

主席：好啦，我再簡單說一下，雖然人口按照趨勢來講會越來越少，但是事情會越來越多。我舉個例子，譬如說最近為了因應全世界的淨零排放，是不是規定要有永續長？這個東西到了地方政治實務上，永續長其實就是由副縣市首長兼任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副縣市首長的工作會越來越多，以後人口少子女化、居住正義等等，多一點人本來就是有必要的。

剛剛委員說多一個副市長會增加一些些的財政負擔，七、八百萬，對不對？加上機要，可能會多，但以直轄市政府來講，每一年的預算是一千多億啊！甚至2,000億以上的預算規模，財劃法增加的都是數百億以上的規模，相關的事權也一定會增加。

所以我覺得不是什麼因不因人、設不設事，如果大家要淡化這個，我們也講了明年才日出嘛，對不對？因為一開始你們講這個事情的時候，也說馬上就上路是為了什麼政治操作，這是沒有的事情，我們就用日出條款的方式處理，我想我們都是善盡最大的誠意。

還有沒有委員要補充的？

王委員美惠：保留。

主席：好吧，看起來還是沒有共識，我們就只好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保留，好不好？但是沒關係，謝謝大家，至少我們今天第八十三條之七有達成共識。

王委員美惠：好。

主席：我宣讀一下協商結論：第一，協商通過條文第八十三條之七，照委員高金素梅等5人所提再修正動議通過；第二，保留條文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提報院會依議事規則處理；第三，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請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王委員美惠：沒有。

主席：好，我們請協商代表稍微簽一下名，好不好？謝謝大家。

謝謝，協商代表都已經簽名，我們協商到此結束，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2時42分）


